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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财政局文件

聊财会〔2024〕8 号

聊城市财政局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属开发区财政主管部门：

为促进我市代理记账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山东省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山东省 2024 年

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暨跨部门综合监管抽查检查计

划〉的通知》（鲁双随机办〔2024〕2 号）、山东省财政厅《关

于开展 2024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鲁财会〔2024〕29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4

年度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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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形式

根据《聊城市 2024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暨跨

部门综合监管抽查检查计划》，2024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检查采取部门联合的方式开展，检查实施层级为

县级，随机抽查比例为 5%，抽查频次为 1 次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全市范围内经批准依法设立的代理记账机构及其分支机

构。检查代理记账机构业务开展情况的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 月

1 日至被检查日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代理记账机构资格条件。主要是代理记账机构专职

从业人员是否不少于 3 名，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是否具备

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 3 年以上，从

业人员是否是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，是否建立了代理记账业务

内部规范，代理记账机构发生变更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

等。关注代理记账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是否按规定进行了备案登

记，是否在人事、财务、业务、技术标准、信息管理等方面对

分支机构进行实质性统一管理等。

（二）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。主要是代理记账机构从业

人员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执行会计、财税法律法规情况，会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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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，是否严格执行《会计基础工

作规范》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；代理记账机构办

理业务时是否签订委托合同，书面委托合同内容是否符合《代

理记账管理办法》的要求等。在此基础上，重点关注代理记账

机构执业质量情况，包括代理记账机构是否存在为谋取不当利

益曲解财税政策误导纳税人，或按照委托人要求作出故意隐瞒

营业收入、扩大支出等不合规会计处理，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

法规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行为等。

（三）代理记账机构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。主要是代理记

账机构是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、内部稽核、会计管理、业务档

案管理、合同管理等制度。重点关注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代理

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3〕27号）

印发以来，代理记账机构的执行情况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规范检查程序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信用风

险分类结果实施差异化抽查，通过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工作要求组织检查、实施行政处置。检查结果和处理

结果要及时录入“互联网+监管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“行政处

罚与行政强制权力网络运行系统”“信用山东”及“全国代理

记账机构管理系统”等信息管理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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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扎实推进联合监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严格按照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积极主动与税务部门沟通联系，

加强政策衔接，实现数据共享。切实推进部门联合监管，强化

部门协同，及时掌握本地区代理记账机构有关情况，共同推进

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工作统筹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做好

2024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统筹推进辖区内

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和行业违法违规行为

专项整治等其他行业管理工作，突出工作重点、把握好时间

节点、组织好人员力量，切实保障将代理记账行业监管工作

统筹抓细、抓实、抓出成效。

（四）按时完成检查任务。本次检查时间为 2024 年 5 月至

10 月。10 月 20 日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实际检查情况，形

成代理记账机构检查情况工作报告和《××县（市、区）2024

年度代理记账机构检查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报市财政局。

工作报告内容应包括本次检查代理记账机构数量、检查中发现

的问题和原因分析、上（本）年度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及相关

机构的处置情况、加强代理记账机构监管的意见建议等。

联 系 人: 卢 璐

联系电话: 0635-8681098

电子邮箱：lckjk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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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××县（市、区）2024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检查情况

汇总表

聊城市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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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××县（市、区）2024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
检查情况汇总表

内容 数量 备注

1.全县（市、区）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其中：被抽查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一、代理记账机构资格条件

2.专职从业人员少于 3 名的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3.被抽查代理记账机构主管业务负责人数量（＝①+②）

其中：①主管业务负责人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数量

②主管业务负责人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人员数量

4.被抽查代理记账机构其他从业人员数量（不含主管业务负责人）＝①+②

其中：①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其他从业人员数量

其中：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数量

②不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其他从业人员数量

5.有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的机构数量（业务内部规范不统计在本表第 13 条内）

6.被检查代理记账机构中有多少家设了分支机构（＝①+②＝③+④）

其中：①分支机构按照规定备案登记的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②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登记的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③对分支机构进行实质性统一管理的数量

④未对分支机构进行实质性统一管理的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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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 数量 备注

7.代理记账机构发生变更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数量

8.检查发现需要重视的其他问题（在备注栏中概要记录）

二、代理记账机构执业质量情况

9.会计核算不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10.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及相关制度有问题的机构数量

11.代理记账机构办理业务实际发生件数（2023 年 1 月 1 日至被检查日）

其中：代理记账机构办理业务签订合同件数（2023 年 1 月 1 日至被检查日）

合同不符合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的件数

12.检查发现需要重视的其他问题（在备注栏中概要记录）

三、代理记账机构制度建设情况

13.建立比较健全制度规范的代理记账机构数量

14.未全部落实会计凭证交接制度的机构数量

15. 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印发以来，代理记账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

16.代理记账机构反映集中的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是什么（在备注栏中概要记录）

17.代理记账机构反映集中的意见建议是什么（在备注栏中概要记录）

18.检查发现需要重视的行业制度建设等其他问题（在备注栏中概要记录）

四、检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

19.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（包括吊销许可、警告数量等，在备注栏中概要记录）

五、组织实施情况

20.聘请第三方机构参与检查的机构数量

21.财政或其他政府部门参与检查人员数量（包括第三方机构人数）


